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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

晋 　 文

摘　 要：最新公布的里耶秦简揭示了更多授田制的细节。 从申报来看，吾武和寡妇憗的“谒垦”便记录了迁陵的授

田程序。 主要有自报、审定和复查三个环节，其重要发现是，在迁陵乃至洞庭和更多地区授田是按小块土地分批授

予的，以及管理授田的“田”均按乡设有“左田”或“右田”等。 根据对刍稾的征收，在迁陵地区还允许跨乡授田，没
有一夫百亩的限额。 在耕作方式上，迁陵地区的垦田均大量休耕，被称为槎田或田。 它的特点并不在于造田的方

式，而在于“岁更”的耕作方式。 由此可以推算，迁陵民田每户平均当有耕地 ７０ 亩左右。 至于田租，新出秦简则完

全证实刍稾是按实际授田数征收的，并间接证实了土地兼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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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秦代的授田制是学界热烈讨论的前沿课

题。①随着秦简的更多发现和公布，授田制的一些细

节逐渐为世人所知。 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作些初

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授田申报问题

对秦代（国）授田的获知，始于睡虎地秦简《田
律》。 其律文云：“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豤

（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②但此律只

提到秦有授田，并按授田的亩数缴纳顷刍稿，却没有

记载授田的程序、耕作、田租、所有权或占有权等等

细节。 这就使得授田制研究见仁见智，出现了许多

难以弥合的分歧。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公布的里耶

秦简记录了授田的“谒垦”实例，为解决授田的申报

等问题提供了特别珍贵的史料。 里耶秦简的“谒
垦”简文收于《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 《里耶秦简

［贰］》和《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等。 为行文和讨

论方便，兹将其简文转引如下：
　 　 丗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守武爰书：高里士

五（伍）吾武自言谒豤（垦）草田六亩武门外，能
恒籍以为田。 典缦占。

九［月］贰丁巳，田守武敢言之：上黔首豤

（垦）草一牒。 敢言之。 ／ 衔手。 （９－２３５０）
丗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贰春乡兹爰书：南

里寡妇憗自言谒豤（垦）草田故桒（桑）地百廿

步，在故步北，恒以为桒（桑）田。
三月 丙 辰， 贰 春 乡 兹 敢 言 之， 上。 敢 言

之。 ／ 诎手。 （９－１４）③

细读这些简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其一，已发现的里耶秦简的“谒垦”记录是到秦

始皇三十五年（前 ２１２），而地点则在偏远的洞庭郡

迁陵县（今湖南龙山）。 这无可争辩地证明，秦的授

田确如许多学者所说，是普遍实施的土地制度，④且

与秦亡相始终。 而“谒垦草田”⑤则证明秦的授田

也确如林甘泉等先生所说：“国家分配给农民的土

地，基本上是未垦的可耕地。”⑥

其二，迁陵的所有授田均由受田人自愿向官府

申请垦种“草田”， 包括“垦草”地点、 田亩数量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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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类别等，并以“爰书”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根据前

揭《田律》 “入顷刍稿”，以及 “顷入刍三石、稿二

石”，以往多认为秦的授田皆一夫百亩，这些授田都

是一次性授予的。 从上述“谒垦”来看，并非如此。
秦的授田为一夫百亩应大体没有问题，在其他地区

的授田或许是一次性授予百亩，但在迁陵乃至洞庭

和更多地区却显然是按小块土地分批授予的。 高里

士伍吾武一次仅“谒垦”草田六亩，南里寡妇憗仅

“谒垦”草田半亩，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更透

露出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农民的耕地

面积大多较小，即使有几十亩的耕地，也都是一小

块、一小块凑成的。 再参证里耶简 ８－１５１９———“迁
陵丗五年貇（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

【卌二】，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 （率）之，亩
一石五；户婴四石四斗五升，奇不 （率）六斗”⑦。
便可以更加证实，秦汉小农的垦田数量不高，一对夫

妇每年仅耕种垦田 ３５ 亩左右（５２９５÷１５２≈３４．８）。⑧

在农业生产力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推测这种现象在

秦代其他地区都同样存在。 如《史记·陈丞相世

家》：“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 少时家贫，好
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 伯常耕田，纵平使

游学。”⑨此外，农民的受田地点具有较大的自主空

间，也符合就近、方便的原则。
其三，农民在申请开垦草田时，应说明其垦荒后

是种植庄稼还是经济作物，并保证不再改变垦田的

耕种。 如吾武即申请在垦荒后种植庄稼，“能恒籍

以为田”，承诺垦田的用处都始终登记为禾田；而寡

妇憗则申请在垦荒后种植桑树，“恒以为桒 （桑）
田”，确认今后都用于植桑。 这多少体现了秦代农

业生产的分类管理原则，也反映出秦制在所谓“新
地”迅速推广方面效率是很高的。⑩

其四，从土地资源来看，草田就是传世文献和简

牍记载的“可垦不垦”田，亦即“未垦的可耕地”。 草

田在开垦前并不能算是耕地。 由于草田含有田间小

道、水渠、庐舍等等占用的土地，如青川秦牍《为田

律》 “道广三步”， 《汉书·食货志上》 “在壄曰

庐”，它的面积实际都是毛算的田亩面积，要明显

大于开垦后的耕地面积。 这从岳麓秦简《数》的“里
田”算题中便可以得到证实，例如：“里田述（术）曰：
里乘里，（里）也，因而参之，有（又）参五之，为田三

顷七十五亩。”（６２）秦制一里为三百步，“里乘里”
即一平方里，等于 ９００００ 平方步，按一亩 ２４０ 平方步

计算，用 ９００００ 除以 ２４０，恰好是 ３７５ 亩。 在排除田

间小道、水渠、庐舍前，草田的面积也当然要大于耕

地的面积。 尽管就寡妇憗而言，她的草田开垦后要

种植桑树，可利用的耕地面积较大，草田和耕地的面

积相比应差别不大，但草田的面积多少都大于耕地

面积，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五，授田的登记与管理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和

程序。 根据里耶秦简，迁陵的授田登记大致有自报、
审定和复查三个环节。 简文所说的“谒垦”即为自

报，是受田人向官府申请垦荒。 而负责基层授田的

人员则为乡、里的主事，如乡啬夫、乡佐和里典等。
在“行田”过程中，通常均由他们来丈量“谒垦”的草

田面积，并和受田人一起划定田界，造册登记，此即

审定。 然后再报送主管垦田的机构———“田”———
复查与备案，田守还要汇总、上报近期民户的“垦
草”情况，简中“上黔首豤（垦）草一牒”即是。 正如

陈伟等先生所总结说：“民户开垦荒地，需要逐级上

报，内容包括面积、位置和用途。”为了鼓励垦荒，
加强对百姓垦田的管理，迁陵的“田”除设有本部机

构外，还分区下设“右田”和“左田”，均设田守、田佐

等。 如“右田守 ” （９ － ７４３）、 “右田佐意” （９ －
１４１８ 背＋９－１４１９ 背＋９－２１９０ 背）和“迁陵左田”“右
田”（９－４７０ 背）等。这是以往简牍记载较少的，因
而可以断定：除了洞庭地区，在其他地区也同样都有

“田”的左、右或分部的设置。

二、授田耕作方式

关于授田的耕作方式，新出秦简也有一些记录。
和中原地区不同的是，迁陵的垦田被称为“槎田”或
“ 田”，每年都需要大量休耕。 例如：

　 　 【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作，其习俗槎

田岁更，以异中县。 （８－３５５）

廿八年正月辛丑朔丁未，贰春乡敬敢言之：
从人城旦皆非智（知） 田殹（也），当可作治县

官府。 谒尽令从人作官府及负土、佐甄，而尽遣

故佐负土男子田。 及乘城卒、诸黔首抵辠（罪）
者皆智（知） 田，谒上财（裁）自敦遣田者，毋

令官独遣田者。 谒报。 敢言之。 （９－２２）
【 习】 俗 田 岁 更， 以 异 中 县。 （ ９ －

１７５４）

其中，简 ８－３５５ 和简 ９－１７５４ 都说，迁陵民户的

耕作方式是每年休耕的槎田或 田；而简 ９－２２ 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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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为了提高公田的耕种效率，贰春乡提议用源自当

地的更卒和罪人来替代外地刑徒，原因就是外地刑

徒都不懂槎田（ 田）的耕作方式。 由此亦可看出

几个问题。
第一，在迁陵地区的确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农

田耕作方式，被人们称为槎田或 田。 这种耕作方

式的特点是每年都需要大量休耕，和中原地区的农

田部分休耕的方式不同。 如《汉书·食货志上》：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

亩。 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
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据此

可知，在中原地区上田是不需要休耕的，中田和下田

虽需要休耕，但耕种的土地却分别是一年休耕一次，
或两年休耕一次。 而槎田或 田则不同，无论上田、
中田和下田，大部分都每年休耕。 根据里耶秦简 ８－
１５１９：

　 　 启田九顷十亩，租九十七石六斗。
都田十七顷五十一亩，租二百卌一石。
贰田廿六顷卅四亩，租三百卅九石三。
六百七十七石。
凡田七十顷卌二亩。 •租凡九百一十。

迁陵三乡的田租率明显不同。 启陵乡是平均每

亩 １．０７ 斗，都乡是平均每亩 １．３８ 斗，贰春乡则是平

均每亩 １．２９ 斗，亦即 ９７６÷９１０≈１．０７、２４１０÷１７５１≈
１．３８ 和 ３３９３÷２６３４≈１．２９。 尽管都乡和贰春乡的垦

田（舆田）大多比启陵乡的垦田（舆田）产量高，但三

乡却全都采用了“岁更”的休耕方式。 至于槎田或

田是休耕一年，还是休耕两年，抑或休耕三年，甚
至于撂荒，因简文不详，目前还很难得出定论。 或许

这几种情况都有，前揭寡妇憗“谒垦”的“故桑地”，
实际就是一小块被撂荒的桑田。 而授田申报之所以

要保证始终耕种其垦荒后的授田， “能恒籍以为

田”，很可能就是要在休耕后仍然耕种此田，以避免

或减少耕地的撂荒。 里耶秦简对官府“贷种实”的

记录，如“廿六年后九月辛酉，启陵乡守枯、佐□、稟
人矰出麦四斗以贷贫毋穜（种）者贞阳不更佗” （９－
５３３＋９－８８６＋９－１９２７），与此亦可互证。 当然，从上

引“凡田七十顷卌二亩。 •租凡九百一十”来看，迁
陵的垦田也并非每年都全部休耕。 所谓“槎田岁

更”，或“ 田岁更”，都含有一定的夸大成分。
第二，槎田或田的名称应与当地垦荒造田的方

式有关。 按：“ ”与“槎”通，“槎”有砍伐的意思，如

《国语·鲁语上》：“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

鲲鲕，兽长麋 ，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
之训也。”韦昭注：“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文选

·东京赋》：“山无槎枿。”李善注：“邪斫曰槎，斩而

复生曰枿。”又如《魏书·李崇传》：“诏崇为使持

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率众数万讨之。 崇槎山分进，
出其不意，表里以袭。” 其中“槎山”谓劈山或开

山，槎字亦有砍、斫之义。 故槎田即伐木为田，陈伟

等先生注云：“槎田，可能是指斫木为田。”所言可

从。 但严格来说，伐木也不可能是指砍伐森林。 原

因有二：一是里耶盆地经过前人一代又一代的垦荒，
仍存在大片森林的可能性较小；二是生产力水平当

时很低，除非存在一定规模的伐木、垦荒的专业分工

与协作，仅凭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一般都很难伐木

造田。 上引吾武谒垦的草田在自家门外，寡妇憗谒

垦的是“故桑地”，便说明了这一点。 因而槎田应该

是泛指清除杂草 （也包括一些小树丛） 后的耕地

（“草田”名称的由来，与此当直接关联），亦即里耶

秦简 ８－１５１９ 中的“垦田”。 它的特点并不在于造田

的方式，而在于“岁更”的耕作方式。 只是不明白大

多数槎田为何都只能耕种一年，这不仅增大了农民

的劳动投入，也降低了垦田的耕种效率。 或许得不

偿失，与来年继续耕种的产量会大幅下降有关。
第三，槎田或 田的耕作方式也启发我们重新

认识迁陵民户的耕地数量。 根据简 ８－１５１９，迁陵的

舆田即实际耕种土地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秦始皇三

十五年迁陵共有舆田 ７０４２ 亩，其中新增舆田 ５２９５
亩，原有舆田 １７４７ 亩，约有 ２０４ 户缴纳田租（９１０÷
４．４５≈２０４）。 另一种是迁陵共有舆田 １２３３７ 亩，
其中新增舆田 ５２９５ 亩，加上原有舆田 ７０４２ 亩，约有

３５６ 户缴纳田租（１５２＋２０４ ＝ ３５６）。 按第一种算法计

算，原有舆田约占新增舆田的 ３３％，这意味着迁陵

每年有大致三分之二的舆田休耕。 而按第二种算法

计算，因原有舆田实为多年累积结果，我们无法算出

休耕舆田所占上年舆田总数的比例，但其休耕舆田

占比很高却应当没有问题。 姑且都按休耕三分之二

算，并休耕一到两年，那么多则迁陵共有被登记的耕

地 ２８６００ 亩和 １６３００ 亩左右，亦即 １２３３７＋（１２３３７×
０．６６）×２≈２８６００ 和 ７０４２＋（７０４２×０．６６） ×２≈１６３００；
少则共有 ２０５００ 亩和 １１７００ 亩左右，亦即 １２３３７ ＋
（１２３３７× ０． ６６） ≈２０５００ 和 ７０４２ ＋ （７０４２ × ０． ６６） ≈
１１７００。 粗略统计，把多计和少计都同类相加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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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即（２８６００＋２０５００）÷２≈２４５００ 和（１６３００＋１１７００）
÷２≈１４０００，前者每户平均约有耕地 ６８．８ 亩（２４５００÷
３５６），后者每户平均约有耕地 ６８． ６ 亩 （ １４０００ ÷
２０４）。 二者可视为等同，每户当有耕地 ７０ 亩左右。
这与秦代小农每户一般授田（草田）百亩是大体吻

合的。

三、授田田租问题

对秦代田租形态和征收方式问题，我们的主要

看法是：秦代田租有禾稼、顷刍稿和经济作物三种形

态。 秦及汉初的田租征收实际有两个同时参照的租

（税）率：一个是税田占舆田的比例，即税田的亩数

租率，这个租率是固定不变的，如十二税一、十一之

税；另一个是按农作物不同产量征收的级差租率，即
产量租率，这个租率是变化的，如三步一斗、八步一

斗、廿步一斗等。 根据“以其受田之数”和“无豤不

豤”的规定，再参证相关秦简，我们也确定秦代顷刍

稿是按农民实际授田的亩数征收的。令人同样欣

喜的是，新出秦简也为顷刍稿均按实际授田亩数征

收划上了一个句号。 请看以下简文：
　 　 刍稿志。

•凡千一百七钱。
都乡黔首田启陵界中，一顷卌一亩，钱八十

五。
都乡黔首田贰【春界中者，二顷卌七亩，钱

百卌九。】
•未入者十五 （ ９ － ５４３ ＋ ９ － ５７０ ＋ ９ －

８３５）

田刍稿钱千一百卅四。 元年二月癸酉朔辛

巳，少内守疵受右田守 。 令佐丁监。 （ ９ －
７４３）

根据《刍稿志》，我们便可以清楚看出：除征收

实物外，秦的刍稿征收均按每亩 ０．６ 钱计算，如 ８５÷
１４１≈０．６，或 １４９÷２４７≈０．６，一顷百亩合计就是 ６０
钱。 再根据“刍一石十六钱，稿一石六钱”（７３）的换

算关系，亦可以清楚看出：每顷 ６０ 钱实乃“顷入刍

三石、稿二石”折钱相加的总值———１６×３＋６×２ ＝ ６０
（钱）。 以往曾有不少学者认为，秦的顷刍稿均按顷

征收，无论是否耕种，每户都要按百亩缴纳刍稿。

而《刍稿志》的记录则无可争辩地证明：顷刍稿均按

“谒垦”的草田亩数征收，《田律》规定的“顷入刍三

石、稿二石”，也的确是一个征收刍稿的测算标准，

而不是每户都要按百亩征收。 这就彻底解决了秦代

刍稿究竟是按顷征收还是按实际授田数征收的争议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刍稿志》的记录还揭示了一个

授田制的重大细节。 这就是“都乡黔首田启陵界

中”“都乡黔首田贰春界中者”。 它无可争辩地证

明：秦代黔首是可以跨乡授田的，赐田更当如此，从
而颠覆了以往的许多认识。 具体来说，除了都乡的

土地资源可能较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跨乡受田人的田宅管理问题。 从简文来

看，这些跨乡“耕田”人的户籍都没有重新登记。 但

既然他们是到启陵乡或贰春乡耕田，并照章缴纳刍

稿（田租），那么“包括面积、位置和用途”的授田登

记就必定是在启陵乡或贰春乡，包括禾稼和刍稿的

征收等。 当然，如果他们在都乡仍有草田和舆田，也
必定都会在都乡登记，再就住宅而言，由于要跨乡耕

田，这些黔首也显然需要在启陵乡或贰春乡有临时

住房。 根据岳麓秦简《尉卒律》，“为计，乡啬夫及

典、老月辟其乡里之入 （谷）、徙除及死亡者，谒于

尉，尉月牒部之，到十月比其牒，里相就殹（也）以会

计”（１４０－１４１）。 他们便应当都有类似迁移证或

通行证、暂住证等等证件。 这些都反映了迁陵县域

的人口流动实际是比较宽松的，对汉承秦制的某些

认识具有颠覆意味。 以汉初为例，以往认为秦汉相

同，在户籍和住宅的管理上都极为严格，乃至“居处

相察，出入相司”。 张家山汉简《户律》便明确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 为信，居处相察，
出入相司。” （３０５）但里耶秦简却证明：至少在洞

庭或边远地区，情况并非如此，上引《户律》规定也

并非都继承秦制。
二是跨乡受田人的授田限额问题。 从都乡黔首

可以到外乡受田来看，在迁陵地区是没有一夫授田

百亩的限额的。 所谓“限额”，一般皆指为保证供给

而采取的限量措施，前提是资源不足。 迁陵的情况

则完全不同，它的土地资源相当丰富。 若真有所谓

限额，大多数人的授田总额都将被限定在百亩之内。
这不仅极大提高了跨乡受田人的劳动投入，使得外

乡授田补差失去意义，而且也违背了迁陵的土地资

源较多的基本事实。 尽管作为县治所在地，都乡的

土地资源可能相对较少，但也完全不必两地奔波才

能达到授田百亩的限额。 前揭简 ９－２３５０ 记录，高
里士伍吾武“谒垦”草田六亩，而高里就是都乡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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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里。 如简 ８－１４４３＋８－１４５５：“卅二年六月乙

巳朔壬申，都乡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自言以大

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

产。 典私占。”在秦始皇二十六年，里耶秦简还有

启陵乡渚里“劾等十七户徙都乡”（１６－９）的记录，
反映出都乡比较空旷的情形。 上引跨乡开垦的授田

合计仅有 ３８８ 亩，亦说明都乡的土地资源并非很少。
加之“岁更”的休耕方式，即使一对夫妇每年都耕种

３５ 亩左右，按休耕两年算，有些农户的授田也明显

超过百亩。 种种迹象表明，迁陵的授田是没有一夫

百亩的限额的。迁陵的授田没有限额，这对于传统

认识也具有颠覆作用。 杜佑《通典》曾云，商鞅“废
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受到土地国

有制论者的严厉批评，张金光先生便断然否定说：
“证以文献与考古资料，此说实在靠不住。”“秦民田

上到处树立着范围大抵略同的‘顷畔’之封。”“若任

耕无限，则无授田之制，有悖于秦简《田律》所示以

顷为基数的‘受田之数’。”但今天看来却不免武

断，至少在迁陵地区还没有一夫百亩的限额，否则又

何必跨乡受田呢？ 至于“顷畔”应如何理解，笔者已

另文探讨，此不赘述。

三是跨乡受田人的具体耕作问题。 从道理上

说，地跨两乡是很难兼顾的。 大致有几种情况：其
一，受田人皆自己耕田。 在这种情况下，受田人就只

能把精力主要放在一个乡里，或者侧重都乡，或者侧

重外乡，但来回奔波肯定是非常辛苦而难以长久的。
即使两乡的土地相距不远，实际也存在着很麻烦的

双重管理问题。 总的来看，可能性不大。 其二，为别

人耕田，亦即租佃别人的垦田。 从跨乡“耕田”人的

草田都登记在他们名下且来回奔波看，这种情况应

完全排除。 其三，让别人为自己耕田，比如出租，比
如让奴仆耕田。 从秦代阶级关系来说，尽管难以置

信，这种情况却是真实存在的。 秦末揭竿而起的陈

胜，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 《史记·陈涉世

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

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

耕，何富贵也？’”这种情况也说明秦代的租佃关

系已相当普遍，农民在拥有授田的使用权后，便可以

把授田公开出租或私下转让。 授田制的性质还是不

是国有土地，令人怀疑。 正如熊铁基等先生所说：
“政府授给土地之后，不再进行分配，各家已有的土

地，即为私人所长期占用。”

四是跨乡受田人的土地来源问题。 毋庸讳言，
启陵乡和贰春乡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政府为了扩

大垦田，发展农业生产，向全县百姓招垦，是跨乡受

田的一个来源。 但更主要的来源，显然还应是土地

的买卖或转让。 一则跨乡垦种的成本太高，普通民

户承受不起，也完全没有必要。 二则愿意跨乡垦种，
对有些人来说仍有利可图。 关键是要役使别人耕

田，而不用自己劳动。 但要役使别人耕田，却必须有

役使别人的能力。 因此，在跨乡受田人能够役使别

人的情况下，这就决定了他们都是一些拥有经济实

力及权势的地主或富农。 三则贫富分化，秦代已具

备土地买卖和转让的条件。 一方面有些农民成为暴

发户，拥有大量财富和奴仆，如里耶简 ８－１５５４：“丗
五年七月戊子朔乙酉，都乡守沈爰书：高里士五

（伍）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嚋、饶，大婢阑、
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

胡，凡十一物，同券齿。 典弘占。”另一方面，有许

多农民破产，不得不变卖家产，甚至鬻儿卖女，成为

流民、“盗贼”和奴婢，如“新黔首不更昌等夫妻盜，
耐为鬼薪白粲，子当为收”（０７３）。 因而土地兼并

便成为事实，正如源于秦律的《二年律令》允许土地

买卖那样，公开的买卖也好，私下的转让、赠送也好，
都屡见不鲜。 如岳麓秦简《识劫 案》中的买房和

分田事例，“识故为沛隶，同居。 沛以三岁时为识取

（娶）妻；居一岁为识买室，贾（价）五千钱；分马一

匹，稻田廿（二十）亩，异识” （１１５－１１６）。 迁陵跨

乡受田人的土地来源也应当作如是观，这对秦代土

地国有制论更具有颠覆作用。 西汉大儒董仲舒曾

云：“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

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

以往多据此认为，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
在睡虎地秦简发现后，由于“国家授田制”的存在，
主张土地国有制论的学者又据此认为，董仲舒是以

汉况秦，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但这些新出秦简

证明：秦代土地也确有“民得卖买”的现象，而土地

的各种流转则成为不争的事实。
除了以上所说，前揭简 ９－７４３ 还记录了迁陵右

田某次征收“田刍稿”的数量。 其中“顷刍稿”被民

间称为“田刍稿”，即证明凤凰山汉简中的“田刍”和
“田稿”渊源有自。根据“田刍稿钱千一百卅四”，
我们还可以算出迁陵“右田”在二世元年的相关授

田亩数，亦即 １１３４÷０．６ ＝ １８９０（亩）。 减去其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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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水渠、庐舍等，按秦始皇三十五年每户平均舆田

３４．８ 亩计，亦证明“右田”的相关授田有 ４０—５０ 户

农民垦荒，这与启陵乡有至少 ５０ 户农民缴纳田租基

本吻合，“右田”的管辖区域或许就是启陵乡。 同

样，“左田”的管辖区域也或许就是贰春乡。 这从贰

春乡有寡妇憗的“谒垦”登记，而都乡吾武的“谒垦”
则由“田”来最后核查，也可以得到证实。 地理上常

以左右来指代东西，启陵乡的方位大致应在都乡即

迁陵县城的西部，贰春乡大致应在迁陵县城的东部。

注释

①自睡虎地秦简公布以后，以刘泽华、张金光和袁林等先生为代表的

主流看法认为，授田制的性质是土地国有。 但也始终存在异议，有以

唐赞功、张传玺等先生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说，有熊铁基、朱绍侯等

先生的土地为农民永久或长期占有说，有林甘泉等先生的土地国有

向土地私有的转化说；等等。 详请参看晋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

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

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文物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第 ２７—２８ 页。 ③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

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

藏秦简》，中西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９４、１７９；２０８ 页。 ④张金光：《试论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⑤所

谓“草田”，就是未开垦的荒田，如《商君书·垦令》：“农不败而有余

日，则草必垦矣。”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一《垦令》，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第 ６ 页。 ⑥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 １ 卷，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９１ 页。 ⑦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１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４５、１３６、
３４５—３４６、１３７、３４７、３２６、３５６—３５７ 页。 ⑧晋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

制等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⑨司马迁：《史
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２０５１、１９４９ 页。 ⑩张梦晗：《“新地吏”与
“为吏之道”———以出土秦简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 年

第 ３ 期。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

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２ 年第 １ 期。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１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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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前言”第 １５ 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里耶秦简［贰］·释文》，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１、３１ 页。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０４、１３４；３３—３４、３５６；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 页。 徐元诰撰：
《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７０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６６ 页。 魏收：《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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